
一對夫婦及一名未成
年女學生於去年7月28日
的西區非法衝擊中被捕，

區域法官郭啟安昨日裁定3人的暴動罪及
交替性的非法集結罪均不成立。多名法律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均指，
控方雖無直接證據指控3人犯暴動罪，惟
法官似無考慮3人當時均穿黑色衣物，及
其背囊內有無線通話機和防毒面具等物品
並刻意逃避警察等因素，建議律政司詳細
研究判詞並考慮上訴。

宜採交替控罪防僥倖避責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指出，控方在開案陳詞
時承認，本案無直接證據指證3人作暴動

行為，但由於3人當時均穿黑色衣物，又
懷疑想逃避警方追捕，故要求法庭憑有關
因素判斷是否足以裁定3人暴動罪。
他認為，郭官或無充分考慮被告的黑色

衣着，及其背囊內有無線通話機和防毒面
具等物品，並質問若途人沒有犯法，怎會
爬鐵絲網逃避警察？「看來法官無全面考
慮這些事實是可以得出不可抗拒的推論，
即3名被告是有參與較早時間的非法集結
或暴動而逃避警方拘捕。」他建議律政司
詳細研究判詞並考慮上訴。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

恩亦表示，鑑於刑事罪行定罪要求很高，
需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定罪，法官是基於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和「寧縱毋枉」原
則，就會判疑犯無罪，但正如郭官所言，

3名被告今次被裁定無罪，只是反映呈堂
證據的狀況，並不能反映3名被告實質
上有否參與非法集結甚至暴動，相信3
名被告對自己有無犯法心知肚明，只能
形容他們今次「十分好彩」。
專攻刑事案件的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認

為，由於案發現場較大且當時場面混
亂，對警方搜證構成一定困難，郭官基
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和「寧縱毋
枉」原則才作此判決，但不能完全證明
涉事人無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她建
議，律政司應參考今次案件，日後對
類似案件作出更多交替控罪，令涉
嫌參與暴動的被告不至於完全無
罪釋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新冠肺炎年初
在港爆發初期，特區政府為應對疫情，計劃徵
用粉嶺暉明邨作隔離中心，惟被攬炒派阻撓。
今年1月26日農曆年初二，有黑衣人在當區堵
路和縱火，一名大專生被搜出汽油和打火機，
並於早前承認一項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損壞財產
罪，昨在粉嶺裁判法院被判入住勞教中心。
男被告何志樂（22歲），被控於今年1月26

日在粉嶺偉明街近燈柱EA1899管有一樽汽油
和一個打火機。被告早前已承認一項管有任何
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並被還柙等待勞教中心
報告後判刑。
案情指，當日下午在上址一帶，有示威者用

建築材料進行堵路和縱火，反對政府於暉明邨設
置隔離中心。被告當日傍晚途經現場見警察即
轉身離開，遂引起警員懷疑及截查，結果在他
身上發現涉案物品。辯方早前求情稱，被告本
性善良，當時只是一時衝動，並非精心策劃下
犯案，亦無證據顯示被告與堵路和縱火有關。
辯方昨在庭上求情時呈上一封由被告親撰的

求情信，而勞教中心報告指被告還柙期間表現
良好，沒出現紀律問題，亦願意入勞教中心。
主任裁判官蘇文隆遂接納懲教處報告，判處被
告入住勞教中心。
根據相關規定，勞教中心只適用於14歲至24
歲的男性犯人。中心會以嚴格紀律及勞動工作等，
務求為被囚者帶來改變及灌輸正面信息，從而令
犯人改過自新，重回正軌。在入住勞教中心期間，
懲教署署長會視乎每名犯人的表現來決定羈留時
期。一般而言，21歲至24歲的犯人，可被羈留
3個月至12個月。此外，犯人獲釋後亦可能要再
接受為期12個月的監管，若違反監管條件，或
會再被送入勞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黑暴無
視法紀打砸燒惡行產生的「破窗效應」餘毒未
清。青衣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繼兩月前被兩
黑暴青年連毁多塊玻璃大門，昨凌晨再遭兩黑
衣人連環投擲汽油彈，一度傳出巨響及火光熊
熊，消防員趕至將火救熄。警方列作「縱火」
案處理，正追緝兩名黑衣暴徒下落。
現場為青衣長康邨的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

學。今年5月，學校遭兩名黑暴青年以硬物擊
碎8塊玻璃大門，目前正以木板圍封進行維修
中。昨凌晨近1時，學校正門位置突然傳出兩
下爆破巨響，保安員聞聲趕至發現校門位置及
對開花槽一片火光熊熊，兩名黑衣人急步往青
衣西路方向逃去無蹤，保安員於是報警。消防
員趕至射水將火救熄，初步無人受傷，經調查
起火原因有可疑，轉交警方跟進。
警員到場調查，發現學校正門位置的玻璃大

門、壁報板、地面及天花，以至對開花槽位置也
有燒過熏黑痕跡，地面遺下一樽天拿水、一罐
白電油及4個小型石油氣樽等證物，懷疑有人將
有關物品綑綁成「汽油彈」投擲縱火。案件交由
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追緝兩名涉
案在逃黑衣人。由於該學校月前亦遭兩名青年
硬物破壞玻璃大門，正調查兩宗案件是否相關。
九龍樂善堂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對轄下的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被投擲汽油彈事件深感
憤慨，事件現交由警方調查。

在案發時經營健身中心的被告夫
婦，被控無牌管有對講機罪罪名成
立。法官郭啟安在判刑時明言，不
打算就兩人的無牌管有對講機罪判處
監禁式刑罰，並要求了解兩人的經濟
狀況。辯方透露，夫婦二人於2018
年開設健身室，在新冠肺炎疫情前每
月只有一萬多元收入，後來受疫情影
響入不敷出，但就成功申請到政府一筆
過補貼資助10萬元。郭官考慮夫婦的
背景及收入狀況後，決定判處兩人各自
罰款一萬元，並須於14日內繳交。
就夫婦被判罪成的無牌管有對講機

罪，法庭認為任何人都會同意認為該兩部
對講機非自製亦非玩具，其目的或作用必
然是為了即時通話之用。否則，案發當天
被告夫婦也沒有其他合理理由要攜帶此器
具在身。而經檢驗後，證實顯示兩部對講
機是用作通訊之用器具，有關結果準確和
合情合理，故裁定罪成。
辯方稱，當時涉案的對講機一直在夫婦的

背囊內，其中一人更將對講機放在密實袋
內，呈關機狀態，兩人並未使用涉案對講機
作任何非法行為。加上近期案件顯示，涉及
同一罪行的案件，一般判處罰款數千元了事，
又呈上同類只判罰款案例，希望法庭能以同樣

方式處理。

郭官左度右度後輕判
控方則透露，男被告湯偉雄有

多項案底，包括普通襲擊、為商
業活動而管有侵權物品、危駕及
醉駕等記錄，女被告杜依蘭則無刑
事案底。郭官指，兩人過往沒干犯
同類罪行，又稱湯雖有案底，但距
今已有多年，且性質與本案不同，
故不會因而提高他的刑罰。
他續指，雖然兩被告合營的健身中

心因疫情而影響收入，但中心初經營
時，每月利潤僅一萬多元，計及政府的
10萬元補貼後，相信收入並未受到太大
影響。考慮上述所有因素後，他最終判
兩人各罰款一萬元，須於兩星期內繳
付。
資料顯示，39歲的湯偉雄和42歲的杜

依蘭，在去年7．28中上環暴亂被捕，其
後被控暴動，但二人保釋候訊期間行蹤高
調，去年8月初結婚時，湯偉雄身穿「急救
員」的服飾，手持「齊上齊落」標語拍攝結婚
照，兩夫婦還和拉開一幅寫道「赴湯杜火」
的橫額，在註冊處外的心形擺置下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郭官在判詞中稱，案發當晚現場確有暴動情況發生，但控
方舉證時只依賴環境證供，即「裝束和裝備」、「逃離

現場的時空」及「逃避警方」。三人案發時被指身穿深色衣
物、佩戴頭盔，並被搜獲口罩、生理鹽水等物品。但法庭認為
這些裝備「全屬保護及醫療性質」，不具攻擊性，該些裝備也
非指定的暴動裝備，每項裝備均具其各自的功能。

可能不認同暴動 可能非潛逃
法庭不同意二人的裝束和裝備可以協助控方的推論說他們必然
有參與暴動，即使湯氏夫婦知道自己正在協助一名示威者或暴動
者，並不代表他們認同示威者的想法，或如控方所指是蓄意鼓勵
其他示威者。
至於控方指三名被告逃匿警方，郭官稱當時西源里情況混亂，
大批人為了逃避催淚煙進入該處後四散，而該對夫婦因為要照顧
少女未能及早離開，最後被警察拘捕。法庭「不能排
除」該對夫婦當天是擔任急救員，即使法庭認為他
們是「逃避」警察也好，也可能只是不想被捕，
未必能證明他們是畏罪潛逃。
判詞續稱，控方已陳詞確認案中沒有直接證
據指證首兩名被告曾身處德輔道西的暴動現
場，但認為法庭仍然可以憑藉案中的環境證
據來推論他們曾身處德輔道西並連同其他

人親身參與「暴動」或至少
「非法集結」。法庭基於
證據，不能裁定夫婦二

人當日是何時離開德輔道西，也根本無法推論肯定他們當日被捕
前曾出現在德輔道西。
由於缺乏證據顯示兩人當日曾與德輔道西的示威者「集結在一

起」，因此他們「不可能親身參與」暴動以至「非法集結」。法
庭不同意控方所指不論被告曾經身處德輔道西，他們都可因為與
其他集結者有「共同犯罪計劃」干犯暴動或非法集結罪。

女學生現場戴盔 可能係好意
法庭也接納17歲少女所言，她接受在場者給予的頭盔及保鮮紙
可能只是出於好意，也不排除她逃跑是因為害怕警方「誤以為」
她是示威者，尤其是她當時剛剛受催淚煙影響，「身心俱疲」，
有機會無法在當下作出理智判斷。
郭官續稱，少女與其友人當天雖然身穿黑衣，但只是普通少女

夏天的逛街裝扮，看來完全不似一心前來參與示威集結。考慮到
現有證據，未能肯定她曾在德輔道西與示威者集結
在一起。

法庭最終裁定，控方提供的證據，不足令
法庭毫無合理疑點地推斷三人參與了暴
動。郭官強調，現時本案有關「暴動」罪
或「非法集結」罪裁決結果，只反映本
案呈堂證據的狀況，是基於普通法奉
行的「疑點的利益歸於被告」以及
「寧縱毋枉」的原則，並不一定能
反映三名被告當時實際有否曾參與
非法集結甚至暴動。

圖焚暉明邨斷正
22歲仔入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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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15歲男學生去年10
月屯門涉用木錘襲擊一名「速龍小隊」警員，他否認一
項襲警罪，經審訊後昨在屯門法院被裁定罪成。裁
判官葉啓亮接納控方證人誠實可靠，又指被告右手
有舊傷並不嚴重，無礙他手持木錘襲擊，而被告傷
勢也與他被警察毆打的說法不符，被告母親證供也
不盡不實，裁定被告罪成，將他還柙至8月7日以待
索取其感化、更生及勞教中心報告始量刑。
現已年滿16歲的男被告，被控於去年10月7日，

在青山公路新墟段與屯門鄉事會路交界，襲擊在正
當執行職務的警員 X。控方案情指，警員X在當日

晚上9時許，案發地點有人擺放雜物作路障，其間他
見被告手持木錘逃跑，認為可疑遂上前追截。
過程中，X曾叫道「警察，唔好郁」，惟被告沒

有理會。X未幾追到被告，被告卻突然轉身從上而下
用錘擊打X，X伸手擋格，被告伺機逃跑；X第二次
追及被告時再遭對方用木錘施襲，但這次X將被告
制服。
辯方早前引述控方影片稱，受襲警長X證供指當
時路面充斥路障，惟影片清楚看見現場暢通無阻，
質疑X說謊。惟葉官認為影片乃事後所拍，X亦清楚
表示同袍已作清理，而他與另外兩警證供清晰、互

相補足，亦未經盤問而動搖，故接納他們均為誠實
可靠的證人。

無表面傷勢 僅年覆診一次
辯方聲稱案中的木錘是警員放入被告背囊，又稱

被告被警棍打頭、跪頸、圍毆，甚至在被告口中塞
警棍，阻止他說出名字。葉官指，在拘捕過程中，
被告有很多機會在無警員在場下求助，及後被告因
傷風及頭暈送院時，他沒有向醫生指出遇襲，醫生
也沒有發現表面傷勢，故拒絕接納辯方案情。
至於辯方證人、被告的母親作供時稱，被告右手一

直受傷，中指不能屈曲，需要定期覆診，亦有接受物
理治療。惟葉官質疑，被告只需每年覆診一次，手部
傷勢不是嚴重至殘疾不能使用，就案中的木棍體積重
量而言，即使用四隻手指也能夠穩固握着。
葉官續指，被告母親作供時自言首次作保釋，感

到相當害怕，惟她仍在對其子不利的口供上簽署，
又對被告「被虐」一事選擇不作投訴，此舉完全不
合理。更甚者，被告母親案發時不在現場，對本案
一無所知，故法庭拒絕採納其證供。葉官僅索取感
化報告不足以反映本案嚴重性，故額外下令索取更
生中心及勞教所報告。

作大傷勢母證供不實 15歲男以錘毆警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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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黑魔擲火彈
燒樂善堂中學

去年7月28日上環黑暴騷亂，一對夫婦及17歲少女被控在德輔道西近西邊街一帶參與暴動。三

人否認控罪成為修例風波首宗受審的暴動案。區域法院法官郭啟安昨在作出裁決時稱，控方未能達至

毫無合理疑點證明三人參與了暴動，基於普通法中奉行的「疑點的利益歸於被告」以及「寧縱毋枉」原

則，裁定三名被告暴動罪名不成立，交替控罪非法集結罪亦不成立。至於同時被控的無牌管有無線電通

訊器具罪，則被裁定罪成及各判罰款一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違法無線電罰一萬
收政府10萬補助

無細考環境證據 不問穿黑衣避警

■涉事夫婦。

■區域法院法官
郭啟安。

▲▼去年7月28日
港島爆發暴動。 ■被擲汽油彈縱火的中學大門口燻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縱火的中學校門外火光熊熊。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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